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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
準確性及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于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 660) 

 
 

 可能出讓附屬公司之意向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公司條例13.09作出。 

 
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目前正在與潛在買方進行商討，有可能出讓本集團的鞋類製

造業務。但直至目前並未與潛在買方達成任何協議。  

 
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請注意，本建議出讓未必一定落實。建議出讓如落實，根據

上市規則地14章，可能構成本公司一向須予公佈交易，而本公司需於適當情況下遵守

上市規則有關披露及/或股東批准之規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請審

慎行事。  

 
 
本公佈乃根據上市公司條例13.09作出。 

 
公司背景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目前正在與獨立的第三方（「潛在買方」）進行商討，有可

能出讓本公司之附屬鞋類製造公司，耐力鞋業有限公司（「建議出讓」）。耐力鞋業

有限公司為一家運動鞋、休閒運動型鞋、工作鞋、安全鞋、高爾夫球鞋及其它功能鞋

之製造商。集團所有鞋類生產業務都是由耐力鞋業有限公司進行。但直至目前並未與

潛在買方達成任何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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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讓原因 

 
本集團主要從事貿易，製造及出口運動鞋及運動型輕便鞋，工作鞋，安全鞋，高爾夫

球鞋，其他功能鞋，袋子及製造及銷售變性澱粉和其他生化產品。近期金融海嘯對本

集團鞋類製造業務有巨大的影響，為了減輕該影響，本集團積極利用其原有客戶，將

焦點從製造轉移至發展鞋業貿易上。 

 
集團董事認為近數年鞋業製造業務的虧損已維持了一段時間，該出讓對集團可帶來正

面影響。該出讓可令集團集中於利潤更高的鞋業貿易，以及發展變性澱粉和其他生化

產品製造及銷售之業務。 

 
一般資料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建議出讓未必一定落實。建議出讓如落實，根據上市

規則第14章，可能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公佈的交易，而本公司須於適當情況下遵守上

市規則有關披露及/或股東批准之規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

慎行事。 

 
 

呈董事會命 
偉俊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林清渠 
主席 

 
香港, 2010年4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行董事： 
林清渠（主席） 
郭慶華（行政總裁） 
 
獨立非執行董事： 
陳振偉 
邵律 
黃威文 
 
*僅供識別 


